
赛力斯集团环境管理政策 
赛力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（简称“赛力斯”或“公司”），为确保业务运营

符合国家环境保护法律法规、国际公约及行业标准，制定《赛力斯集团环境管理政

策》（简称“本政策”）。  

 

1.适用范围 

本政策适用于赛力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下属所有子公司，覆盖范围包含赛力斯自

有运营、供应商及合作伙伴。董事会作为环境管理相关事宜的最高监督机构，负责监

督并定期检讨本准则的落实情况。 

 

2.原则 

公司严格遵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》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》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》等相关法律法规。 

 

3.管理举措 

3.1 管理体系与持续改进 

 建立并运行符合 ISO 14001 等国际通行标准的环境管理体系，通过 PDCA（计划-

执行-检查-处理）循环，系统化地识别并降低业务活动对环境的负面影响。每年

开展环境管理评审，确保公司在满足合规要求的基础上实现环境绩效的持续改

进。同时，环境管理目标完成情况已纳入各级管理人员年度绩效考核体系。 

 

3.2 设定环境目标与指标 

 围绕关键环境议题设立可量化、可追踪的中长期与年度环境目标。在气候变化领

域，承诺力争在 2045 年实现全价值链碳中和；在能源与资源领域，提升可再生能

源占比及产品可回收利用率；在污染物控制领域，确保废气、废水、噪声、危险



废弃物 100%合规处置。  

 

3.3 利益相关方沟通 

 在环境政策的制定与实施过程中，通过官网、投资者关系平台、供应链会议等渠

道，积极引入政府、投资者、NGO 及客户等外部利益相关方的意见，主动向社会

公开环境相关信息。  

 

3.4 员工培训与意识提升 

 所有新员工入职须接受环境政策培训，在职员工定期开展环境通识教育。环境管

理、危废处理及碳核算等专业岗位人员须通过专项培训并持证上岗。定期组织中

高层管理者参加气候变化与环境法规主题研修，强化环境决策能力。  

 

3.5 污染物控制与资源循环 

 针对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气、废水、固体废弃物及噪声，公司实施严格的内控监

测与治理，确保 100%合规处置。公司积极推进废弃物分类管理，提升生产物料的

再利用率。在水资源管理方面，重点在水资源紧张区域实施水回用计划，减少自

然资源消耗。  

 

3.6 供应链协同发展 

 供应商须承诺遵守本政策或提交具备同等约束力的自身环境政策。公司将环境绩

效纳入供应商年度综合考核，对严重违规者实施限期整改或淘汰机制，构建绿色

供应体系。 

 


